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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0189]原苏州长青电镀厂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
[bookmark: _Toc10383]1 项目概述
[bookmark: _Toc20187][bookmark: _Toc10011]1.1 项目背景
本次风险评估地块为苏州长青电镀厂厂区拆除后闲置地块（曾用名为苏州长青镀锡件厂），位于苏州市姑苏区白洋湾街道新渔村，地块北至图巷港、西至润升金属氧化地块、南至空地和西环快速路，东至绿地，面积约 4659.6m2。该公司主要从事镀锌、镀锡、镀镍、氧化、镍磷合金、磷化、酸洗等金属件表面处理工作。
2024年，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对本地块进行了详细调查工作。
根据前期调查结果，土壤及地下水中污染物超出相关国家标准：
（1）土壤主要污染物为六价铬；
（2）地块内地下水中氨氮、溶解性总固体、碘化物、氯化物、硫酸盐、锰、氟化物、铬超过《地下水质量标准》（GB/T14848-2017）中的Ⅳ类水质标准，石油烃（C10-C40）超过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沪环土〔2020〕62号附件5）二类用地筛选值，另外总铬最高检出值远高于对照点。
综合以上调查结果，确定该地块属于污染地块。根据国家、地方相关管理要求，为切实保障地块再开发利用安全，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委托我公司对本地块开展土壤污染风险评估工作。通过补充调查获取地块特征参数及其他调查数据，形成原苏州长青电镀厂地块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报告（本报告）。
[bookmark: _Toc1780][bookmark: _Toc22157]1.2 对象与范围
本次地块调查评估区域为原苏州长青电镀厂厂区，地块四至范围为：地块北至图巷港、西至润升金属氧化地块、南至空地和西环快速路，东至绿地，总占地面积约 4659.6m2。地块范围位置见图1.2-1~2，地块边界拐点坐标
[bookmark: _Toc805][bookmark: _Toc6127]1.3 风险评估内容
风险评估按照《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实施。根据导则要求，工作内容包括危害识别、暴露评估、毒性评估、风险表征以及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计算。
（1）危害识别
收集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阶段获得的相关资料和数据，掌握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含量分布，明确规划土地利用方式，分析可能的敏感受体，如儿童、成人、地下水体等。
（2）暴露评估
在危害识别的工作基础上，分析地块内关注污染物迁移和危害敏感受体的可能性，确定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主要暴露途径和暴露评估模型，确定评估模型参数取值，计算敏感人群对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的暴露量。
（3）毒性评估
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参数，包括参考剂量、参考浓度、致癌斜率因子和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等。
（4）风险表征
在暴露评估和毒性评估的基础上，采用风险评估模型计算土壤和地下水中单一污染物经单一途径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计算单一污染物的总致癌风险和危害指数，进行不确定性分析。
[bookmark: bookmark85]（5）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计算
在风险表征的基础上，判断计算得到的风险值是否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如地块风险评估结果未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则结束风险评估工作；如地块风险评估结果超过可接受风险水平，则计算土壤、地下水中关注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如调查结果表明，土壤中关注污染物可迁移进入地下水，则计算保护地下水的土壤风险控制值；根据计算结果，提出关注污染物的土壤和地下水风险控制值。
[bookmark: _Toc29530][bookmark: _Toc22532]1.4 风险评估程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的流程见图 1.4-1，确定本次原苏州长青电镀有限公司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的总体工作程序。



图 1.4-1  污染地块人体健康风险评估工作程序


[bookmark: _Toc5689][bookmark: _Toc6243]1.5 评估依据
[bookmark: _Toc26358][bookmark: _Toc28036][bookmark: _Toc11688][bookmark: _Toc2142]1.5.1 相关法律、法规及政策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 2018 年 12 月 29  日修订通过；
（3）《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壤污染防治法》， 2019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17 年 11 月 7日修订通过；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2017 年 6 月 27  日修订，2018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6）《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国发〔2016〕31 号）；
（7）《地下水管理条例》（国令第 748 号），2021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
（8）《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试行）》（环保部第 42 号令，自2017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bookmark: _Toc18662][bookmark: _Toc14147][bookmark: _Toc10752][bookmark: _Toc29141]1.5.2 地方有关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
（1）《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政发〔2016〕169  号）；
（2）《苏州市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苏府〔2017〕102 号）；
（3）《江苏省土壤污染防治条例》（2022 年 9 月 1  日起施行）；
（4）《江苏省深入打好净土保卫战实施方案》（苏政办发〔2022〕78号）。
[bookmark: _Toc28029][bookmark: _Toc17764][bookmark: _Toc11947][bookmark: _Toc18038]1.5.3 土壤、地下水相关标准
（1）《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36600-2018）；
（2）《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
（3）《上海市建设用地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筛选值补充指标》（沪环土〔2020〕62 号）；
（4）《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 GB 50137-2011）。
[bookmark: _Toc3167][bookmark: _Toc3059][bookmark: _Toc7618][bookmark: _Toc11230]1.5.3 相关技术导则和规范
（1）《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
（2）《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3）《建设用地土壤污染修复目标值制定指南（试行）》环办土壤函〔2022〕488 号
（4）《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环境保护部公告，2017年第 72 号）；
（5）《地下水环境状况调查评价工作指南（试行）》（环办〔2019〕 770 号）
（6）《环境影响评价技术导则-土壤环境》（HJ 964-2018）；
（7）《土壤环境监测技术规范》（HJ/T 166-2004）；
（8）《地下水环境监测技术规范》（ HJ 164-2020）；
（9）《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挥发性有机物采样技术导则》（HJ 1019- 2019）。
（10）《岩土工程勘察规范》（DGJ 32/TJ 208-2016）；
（11）《水文水井地质钻探规程》（DZ/T 0148-2014）；
（12）《土工试验方法标准》（GB/T 50123-2019）。
[bookmark: _Toc30444][bookmark: _Toc27266][bookmark: _Toc32340][bookmark: _Toc23536]1.5.4 其他文件依据
（1）《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综合利用废五金、废电子材料 20000吨/年；焚烧处置危险废物 20000 吨/年；处置利用含铜蚀刻废液 10000 吨/年；预处理含铜污泥 15000 吨/年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报告》（2014 年 7 月）；
（2）《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拆除活动污染防治方案》（2020 年9 月）；
（3）《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拆除活动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 （2020 年 9 月）；
（4）《昆山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扩建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2008 年 9 月）；
（5）《昆山鹿城垃圾发电有限公司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 2016年 3 月）；
（6）《昆山市靖丰固废处理有限公司污泥处理结构调整及提标、除臭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2015 年 8 月）；
（7）《昆山市巴城镇总体规划》（2012-2030）；
（8）《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关停项目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江苏绿泰检测科技有限公司，2021 年 4 月）；
（9）《苏州风景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地块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报告》（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2022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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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882][bookmark: _Toc21958]2 地块概况
[bookmark: _Toc13693][bookmark: _Toc795]2.1  区域环境概况
[bookmark: _Toc17545][bookmark: _Toc13677][bookmark: _Toc8160][bookmark: _Toc17068]2.1.1 地理位置
苏州市，江苏省辖地级市、特大城市，位于中国华东地区，江苏省东南部，东傍上海，南接浙江，西抱太湖，北依长江，总面积8657.32平方公里。水、陆、空交通便捷，有沪宁、京沪、苏州绕城、苏沪机场路、苏嘉杭甬等高速公路穿越境内；其他高等级公路有312国道、318国道、204省道；到上海虹桥国际机场仅80km，距上海浦东国际机场140km。水陆运输有京杭运河、上海港、张家港。
[bookmark: bookmark1][bookmark: _Toc11902][bookmark: _Toc20732][bookmark: _Toc28498][bookmark: _Toc26154]2.1.2 地形地貌
[bookmark: _Toc29656]苏州市位于长江冲积平原，地势平坦，地面标高在4.2~4.5m左右，该区域位于新华夏和第二巨形隆起带与秦岭东面向复杂构造带东延的复合部位，属原古代形成的华南地台，地表为新生代第四纪的松散沉积层堆积，该地属于“太湖稳定景区”，地质构造体比较完整，断裂构造不发育，基底岩系刚性程度低，第四世纪以来，特别是最近一万年（全新统）以来，无活动性断裂，地震活动少且强度小，周边无强地震带通过。而姑苏区以平缓平原为主，地势低平，自西向东缓慢倾斜，平原的海拔高度3~4m，阳澄湖和吴江一带仅2m。
[bookmark: _Toc10218][bookmark: _Toc5704][bookmark: _Toc3214]2.1.3 气候气象
[bookmark: _Toc7062]苏州属北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受太湖水体的调节影响，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降水丰富，日照充足。最冷月为1月，月平均气温3.3℃，最热月为7月，月平均气温28.6℃。年平均最高温度为17℃，年平均最低温度为15℃，年平均温度为16℃。历史最高温度为39.3℃，历史最低温度-8.7℃。历年平均日照数为2189h，平均日照率为49%，年最高日照数为2352.5h，日照率为53%，年最低日照时数为1176h，日照率为40%，年无霜日为300天，年平均降水量为1096.9mm，最高年份降水量为1467.2mm，最低年份降水量为772.6mm，日最大降水量为291.8mm，年最多雨日有149mm。降水量以夏季最多，约占全年降水量的45%。年均风速3.0米/秒，以东南风为主。年平均气压1016hPa。
[bookmark: _Toc19996][bookmark: _Toc29918][bookmark: _Toc4012]2.1.4 水文概况
根据地质分析，苏州市整个区域可划分为四个工程地质分区：（1）基岩山丘工程地质区，其中还可分为坡度舒缓基岩山丘工程地质亚区和高营孤立基岩山丘工程地质亚区；（2）冲积湖平原工程地质区；（3）人工堆积地貌工程地质区；（4）湖、沼地工程地质区。苏州姑苏区基岩基本为山区工程地质区。
苏州地势总体呈西南高而东北低展布，平原区地面高程一般在吴淞基面以上2~5m。苏州市地下水资源分区隶属长江下游地下水资源区的太湖平原水资源亚区。可分为两个地下水资源次亚区，即：西部环太湖丘陵地下水资源次亚区、东部平原地下水资源次亚区。其中西部环太湖丘陵的丘陵地下水资源次亚区指西部基岩出露区，主要分布在浒墅关-苏州市-长桥一线以西及东山、西山地区，按赋存条件可分划分为碳酸盐岩类裂隙水、碎屑岩类裂隙水和火成岩类裂隙水，面积约为225km2。东部平原地下水资源次亚区指除基岩出露区外的平原地区，属我国典型的水网平原地区，面积约2372km2；第四纪松散层广泛分布发育，沉积厚度自西向东从10m至210m，其间发育有四个含水层组，即潜水含水层，第Ⅰ、Ⅱ、Ⅲ承压含水层。
苏州市地处长江和太湖下游，水域广阔，地势低平，境内河港交织，湖荡棋布，计有大小河道2万余条，湖泊荡漾321个，水域面积3609平方公里，占国土总面积的42.5%，水陆比达44.5%，属典型的江南水乡城市。属于我国水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水资源总量中，当地径流有限，入境水量比重很大。平水年时外来水量占水资源总量的60%，枯水年比重更大。
苏州站历年观测资料统计，水文情况如下：
平均水位（吴淞标高）：2.82m；最高年平均水位：3.27m；最低年平均水位：2.28m；历史最高水位：4.37m；历史最低水位：1.89m；地表水位历年年平均值：3.60～3.0m。
姑苏区地势西高东低，区内大部分为古城区，境内水网密布，四季分明，位于太湖下委水系之中，境内大小河道总共19条，全长45.73公里，为水系网络发达区。区内河道以古城区东、北方向的环城河为界分内外河道。环城河以内是市内河道，现存南北向主要河道3条，东西向河道2条，这些河流水位落差小，补给水量少，流速缓慢，流向自南向北，自西向东出境。外城河上接苏州市区西北面来自京杭大运河之水，绕经齐门、平门、娄门、相门而过。至齐门沟通元和塘，至娄门入娄江，至相门后流入相门塘。环城河宽30~100米，底宽15~40米。枯水时水深25米左右，平均水深2.8米，流速通常在0.1米/秒以下，齐门、娄门、相门等处通向环城河的河口均设泵闸，调节进出水，控制水速，使污水得到冲刷。环城河外自西北向东南有十字洋河、元和塘、官渎港、娄江、相门塘。
根据省生态环境厅省关于印发《江苏省地表水（环境）功能区划（2021-2030年）》的通知（苏环办〔2022〕82号），西塘河为III类地表水，本项目地块所在区域不属于饮用水源保护区（距离西塘河>50m最近距离约76m）。
[bookmark: _Toc16706][bookmark: _Toc28779]3 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监测技术导则》（HJ 25.2-2019）、《建设用地土壤环境调查评估技术指南》（公告 2017 年第 72 号），土壤污染状况调查分三个阶段开展。
[bookmark: _Toc571][bookmark: _Toc11441]4 风险评估阶段补充调查
由于前期进行的土壤污染状况调查阶段存在多处未完善事项，部分污染区域点位钻探深度未达到详细调查布点要求，未获取风评所需的污染面积情况。在开展风险评估之前需进一步查明地块内污染空间分布情况。
[bookmark: bookmark96]补充调查工作于 2025年9月 23日和 2025年 10月 16日两个批次进场开展，第一批次进场主要针对详调结果开展土壤样品钻探加密采集；第二批次进场主要针对风评第一批次检测超标土壤点位进行加密加深采样，精确污染土壤空间分布情况。
[bookmark: _Toc9055][bookmark: _Toc88]4.2实验室检测分析方案
[bookmark: _Toc13864][bookmark: _Toc4405][bookmark: _Toc13612][bookmark: _Toc26268]4.2.1 检测分析指标
检测指标选取依据：同前期详细调查阶段土壤指标。 
表4.2-1 风评补充调查阶段样品检测指标一览表
	介质
	检测因子

	土壤
	重金属7项（砷、镉、六价铬、铜、铅、汞、镍）、挥发性有机物（VOCs）27项、半挥发性有机物（SVOCs）11项、pH、石油烃（C10~C40）、苯酚、总铬、锌、银、锡、锰、钼、总氟化物、氰化物。


[bookmark: _Toc5096][bookmark: _Toc2853][bookmark: _Toc5954][bookmark: _Toc24130]4.2.2 检测分析方法
负责检测的实验室为江苏中宜金大分析检测有限公司，该公司具有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证书，证书编号为171012050310。
表4.2-2 采样样品分析检测方法
	序号
	检测项目
	分析方法及编号
	单位
	检出限
	第一类
用地标准

	1
	砷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803-2016
	mg/kg
	0.6
	20

	2
	镉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 17141-1997
	mg/kg
	0.01
	20

	3
	铬（六价）
	土壤和沉积物 六价铬的测定 
碱溶液提取-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1082-2019
	mg/kg
	0.5
	3.0

	4
	铜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mg/kg
	1.0
	2000

	5
	铅
	土壤质量 铅、镉的测定
 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GB/T17141-1997
	mg/kg
	0.1
	400

	6
	汞
	土壤和沉积物 总汞的测定 
催化热解-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923-2017
	mg/kg
	0.0002
	8

	7
	镍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mg/kg
	3.0
	150

	8
	四氯化碳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3
	0.9

	9
	氯仿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1
	0.3

	10
	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
	12

	11
	1，1-二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3

	12
	1，2-二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3
	0.52

	13
	1，1-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
	12

	14
	顺-1，2-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3
	66

	15
	反-1，2-二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4
	10

	16
	二氯甲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5
	94

	17
	1，2-二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1
	1

	18
	1，1，1，2-四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2.6

	19
	1，1，2，2-四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1.6

	20
	四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4
	11

	21
	1，1，1-三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4
	701

	22
	1，1，2-三氯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0.6

	23
	三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0.7

	24
	1，2，3-三氯丙烷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0.05

	25
	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
	0.12

	26
	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9
	1

	27
	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68

	28
	1，2-二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5
	560

	29
	1，4-二氯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5
	5.6

	30
	乙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7.2

	31
	苯乙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1
	1290

	32
	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3
	1200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163

	34
	邻二甲苯
	土壤和沉积物 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吹扫捕集/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605-2011
	mg/kg
	0.0012
	222

	35
	硝基苯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mg/kg
	0.09
	34

	36
	苯胺
	土壤和沉积物 13种苯胺类和2中联苯胺类化合物的测定 液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法HJ 1210-2021
	mg/kg
	0.002
	92

	37
	2-氯酚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
HJ 834-2017
	mg/kg
	0.06
	250

	38
	苯并[a]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5.5

	39
	苯并[a]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0.55

	40
	苯并[b]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2
	5.5

	41
	苯并[k]荧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55

	42
	䓛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490

	43
	二苯并[a，h]蒽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0.55

	44
	茚并[1，2，3-cd]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5.5

	45
	萘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09
	25

	46
	pH
	土壤 pH值的测定 电位法 HJ962-2018
	无量纲
	/
	/

	47
	总铬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mg/kg
	4
	/

	48
	锰
	土壤和沉积物 12种金属元素的测定 
王水提取-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HJ 803-2016
	mg/kg
	2.8
	/

	49
	锌
	土壤和沉积物 铜、锌、铅、镍、铬的测定 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
HJ 491-2019
	mg/kg
	1
	/

	50
	石油烃
（C10-C40）
	土壤和沉积物 石油烃（C10-C40）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 1021-2019
	mg/kg
	6.00
	826

	51
	苯酚
	土壤和沉积物 半挥发性有机物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HJ 834-2017
	mg/kg
	0.1
	/

	52
	总氟化物
	土壤水溶性氟化物和总氟化物的测定离子选择电极法HJ873-2017
	mg/kg
	63
	2870

	53
	氰化物
	土壤 氰化物和总氰化物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HJ 745-2015
	mg/kg
	0.04
	22

	54
	锡
	土壤 微波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重金属 土壤重金属的测定 微波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TCE 03-SOP-005
	mg/kg
	3
	/

	55
	银
	土壤 微波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测重金属 土壤重金属的测定 微波消解/等离子体发射光谱法 TCE 03-SOP.005
	mg/kg
	0.03
	/



[bookmark: bookmark99][bookmark: _Toc31387][bookmark: _Toc18699]4.4 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
两批次样品实验室共进行了7组土壤样品室内平行样检测，合格率为100%，满足实验要求。详细质控结果见附件。
[bookmark: _Toc10762][bookmark: _Toc30477]4.5 数据分析与评价
[bookmark: bookmark44][bookmark: _Toc23992][bookmark: _Toc27314][bookmark: _Toc13146][bookmark: _Toc22802][bookmark: _Toc78]4.5.1土壤评价标准
根据国家相关技术导则、规范以及地块未来规划用途，采用《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 36600-2018）中的“第二类用地”的筛选标准以及其它相关标准作为判断依据。
表4.5-1 建设用地第二类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单位：mg/kg
	 序号
	污染物项目
	CAS编号
	筛选值
	标准来源

	重金属和无机物

	1
	砷
	7440-38-2
	60
	《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

	2
	镉
	7440-43-9
	65
	

	3
	铬（六价）
	18540-29-9
	5.7
	

	4
	铜
	7440-50-8
	18000
	

	5
	铅
	7439-92-1
	800
	

	6
	汞
	7439-97-6
	38
	

	7
	镍
	7440-02-0
	900
	

	挥发性有机物

	8
	四氯化碳
	56-23-5
	2.8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

	9
	氯仿
	67-66-3
	0.9
	

	10
	氯甲烷
	74-87-3
	37
	

	11
	1,1-二氯乙烷
	75-34-3
	9
	

	12
	1,2-二氯乙烷
	107-06-2
	5
	

	13
	1,1-二氯乙烯
	75-35-4
	66
	

	14
	顺-1,2-二氯乙烯
	156-59-2
	596
	

	15
	反-1,2-二氯乙烯
	156-60-5
	54
	

	16
	二氯甲烷
	75-09-2
	616
	

	17
	1,2-二氯丙烷
	78-87-5
	5
	

	18
	1,1,1,2-四氯乙烷
	630-20-6
	10
	

	19
	1,1,2,2-四氯乙烷
	79-34-5
	6.8
	

	20
	四氯乙烯
	127-18-4
	53
	

	21
	1,1,1-三氯乙烷
	71-55-6
	840
	

	22
	1,1,2-三氯乙烷
	79-00-5
	2.8
	

	23
	三氯乙烯
	79-01-6
	2.8
	

	24
	1,2,3-三氯丙烷
	96-18-4
	0.5
	

	25
	氯乙烯
	75-01-4
	0.43
	

	26
	苯
	71-43-2
	4
	

	27
	氯苯
	108-90-7
	270
	

	28
	1,2-二氯苯
	95-50-1
	560
	

	29
	1,4-二氯苯
	106-46-7
	20
	

	30
	乙苯
	100-41-4
	28
	

	31
	苯乙烯
	100-42-5
	1290
	

	32
	甲苯
	108-88-3
	1200
	

	33
	间二甲苯+对二甲苯
	108-38-3
106-42-3
	570
	

	34
	邻二甲苯
	95-47-6
	640
	

	半挥发性有机物

	35
	硝基苯
	98-95-3
	76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

	36
	苯胺
	62-53-3
	260
	

	37
	2-氯酚
	95-57-8
	2256
	

	38
	苯并[a]蒽
	56-55-3
	15
	

	39
	苯并[a]芘
	50-32-8
	1.5
	

	40
	苯并[b]荧蒽
	205-99-2
	15
	

	41
	苯并[k]荧蒽
	207-08-9
	151
	

	42
	䓛
	218-01-9
	1293
	

	43
	二苯并[a,h]蒽
	53-70-3
	1.5
	

	44
	茚并[1,2,3-cd]芘
	193-39-5
	15
	

	45
	萘
	91-20-3
	70
	

	特征因子

	46
	石油烃（C10-C40）
	-
	4500
	《土壤环境质量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
（第二类用地）

	47
	氰化物
	57-12-5
	135
	

	48
	总氟化物
	16984-48-8
	21700
	江苏地标《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DB32/T 4712-2024）
（第二类用地）

	49
	钼
	7439-98-7
	2130
	

	50
	总铬
	7440-47-3
	/
	/

	51
	锌
	7440-66-6
	/
	

	52
	锡
	7440-31-5
	/
	

	53
	锰
	7439-96-5
	/
	

	54
	银
	7440-22-4
	/
	

	55
	苯酚
	108-95-2
	/
	


[bookmark: _Toc26236][bookmark: _Toc14240][bookmark: _Toc26949]4.5.2 土壤检测结果
本项目共采集77个土壤样品（含地块内土壤样品63个、内部平行样品7个、外部平行样品7个）。每份平行样品需要采集3份，同时送检测内部实验室和外部实验室。检出情况详见表4.5-2~4.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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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111][bookmark: _Toc11676][bookmark: _Toc23892]4.6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
第三阶段土壤污染状况调查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地块特征参数和受体暴露参数的调查。
[bookmark: bookmark49][bookmark: _Toc17795][bookmark: _Toc6227][bookmark: _Toc32430][bookmark: _Toc11304]4.6.1 地块特征参数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地块特征参数包括不同土层土壤样品的理化性质分析数据，如土壤容重、密度、有机质含量、含水率和质地以及地区年平均风速和相关空气质量监测数据等参数，根据本地块调查及查阅相关资料，本地块特征参数如表4.6-1所示。
[bookmark: bookmark50][bookmark: _Toc18986][bookmark: _Toc11041][bookmark: _Toc23863][bookmark: _Toc17197]4.6.2 受体暴露参数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状况调查技术导则》（HJ 25.1-2019），受体暴露参数包括地块及周边地区土地利用方式、人群等相关信息。
根据《苏州市海绵城市示范区控制性详细规划（调整）用地规划图》，本项目地块未来规划为风景游览用地（Eg）、防护绿地（G2），属于《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中的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为二类用地。敏感受体为成人，在此参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中成人详细参数值，见表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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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51][bookmark: _Toc29581][bookmark: _Toc13688]5 风险评估
本项目风险评估基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进行。根据地块污染源特征、水文地质条件等实际情况，构建地块概念模型，计算不同暴露途径下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物的风险控制值与风险和危害商，并对地块的土壤与地下水中的污染物进行风险表征；结合我国的土壤和地下水质量标准值，确定最终的修复目标值，筛选出超过修复目标值的污染物，分析其污染分布与超标范围，估算需修复体量。
[bookmark: bookmark52][bookmark: _Toc25548][bookmark: _Toc25899]5.1 危害识别与关注污染物筛选
[bookmark: bookmark53][bookmark: _Toc28258][bookmark: _Toc104][bookmark: _Toc13307][bookmark: _Toc21279]5.1.1 危害识别
综合本地块的调查结果，土壤和地下水均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地块污染对人体、生态环境等保护对象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危害和风险。
该地块土壤及地下水中检测出较高含量重金属，会对人体健康产生直接的危害。此外，长期暴露会引起一些慢性的危害，如致癌危害等。
[bookmark: bookmark54][bookmark: _Toc14897][bookmark: _Toc8558][bookmark: _Toc24100][bookmark: _Toc10332]5.1.2 土壤关注污染物
根据地块调查结果，本次风险评估范围主要针对地块内污染土壤及地下水。该地块规划为第二类用地，参考《土壤环境质量 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600-2018）中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如果场地检出污染物的最大浓度达到或者超过第二类用地筛选值，则需要启动后续风险评估过程，并将超过筛选值的污染物作为关注污染物。
[bookmark: _Toc648][bookmark: _Toc31005][bookmark: _Toc31115][bookmark: _Toc13825]5.1.3 地下水关注污染物
本地块内地下水不作为饮用水，将地下水检测结果超出《地下水质量标准》（GB/T 14848-2017）Ⅳ类水质标准，且为有毒有害性质的污染物作为地下水关注污染物。根据以上筛选标准，该地块地下水关注污染物共6     种，详见表5.1-3。
[bookmark: _GoBack]
[bookmark: bookmark56][bookmark: _Toc10020][bookmark: _Toc31345]5.2 暴露评估
[bookmark: bookmark57][bookmark: _Toc8085][bookmark: _Toc32349][bookmark: _Toc26456][bookmark: _Toc4536]5.2.1 暴露途径与敏感受体
本地块未来规划为第二类用地用地，敏感受体为成人。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依据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人群的活动模式，规定了不同用地暴露情景下对应的用地方式和敏感人群，评估目标地块暴露情景见表 5.2-1。


表5.2-1  人群对污染地块内关注污染物的暴露情景
	地块名称
	暴露情景
	用地方式描述
	敏感人群

	原苏州长青电镀厂地块
	非敏感
	第二类用地
	成人（致癌风险、非致癌效应）


暴露途径是地块土壤和地下水中污染物经一定的方式迁移达到并进入敏感受体的过程。主要由污染源的特征、地块的用途和人群的活动特点决定。受污染的表层土壤的表面会产生扬尘进入空气中，同时会从地表产生污染物蒸气进入空气中。地表以下受污染的土壤会产生污染物的蒸气进入空气中。而且受污染的地下水也会产生污染物的蒸气进入空气中。
地块暴露途径主要体现在经口摄入污染土壤，皮肤接触污染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以及室内外空气中的气态污染物。经口摄入的途径主要为首先经口进入消化系统，经呼吸摄入的途径为首先经口鼻进入肺部，皮肤接触途径主要为首先经人体的头、脖子、手臂、手、脚踝等部位的皮肤接触污染物质，然后通过皮肤吸收污染物进入体内。
在未来用地规划中，该地块规划作为风景游览用地（Eg）、防护绿地（G2），需分别考虑土壤和地下水作为污染源时对敏感受体产生的风险和危害。
当土壤作为污染源，从保护人体健康角度分析，土壤污染区主要通过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等途径暴露；从保护水环境质量角度分析，土壤污染物通过淋溶作用对地下水产生影响。
当地下水作为污染源，由于该地区禁止开采地下水，故不考虑饮用地下水的途径，则该暴露场景下受体的暴露途径主要为吸入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
[bookmark: bookmark58][bookmark: _Toc11776][bookmark: _Toc20019][bookmark: _Toc22917][bookmark: _Toc5598]5.2.2 暴露概念模型
确定地块土壤和地下水污染的暴露途径是人体健康风险评价的关键步骤。暴露途径是地块土壤和浅层地下水中污染物迁移到达和暴露与人体的方式。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规定，暴露途径有9种。包括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共6种土壤污染物暴露途径；以及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饮用地下水、皮肤接触地下水共4种地下水污染物暴露途径。
本地块后续作为风景游览用地（Eg）和防护绿地（G2）进行开发建设，污染风险主要来源于室外暴露途径，根据该场地风险评估的范围、受体和可能的暴露场景、暴露途径，综合考虑场地水文地质条件等因素，构建暴露概念模型。
5.2.2 地块暴露途径
	来源
	暴露途径
	二类用地

	
土壤六价铬
	经口摄入土壤途径
	√

	
	皮肤接触土壤途径
	√

	
	吸入土壤颗粒物途径
	√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
	√

	地下水
	皮肤接触地下水
	√

	[bookmark: _Toc12767][bookmark: _Toc29717][bookmark: _Toc9145]
	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
	√

	
	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
	√


[bookmark: bookmark59][bookmark: _Toc18862]5.2.3 暴露评估计算模型
根据本地块污染情况及水文地质条件，主要的暴露途径及其计算模型主要有9种，分别为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表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下层土壤的气态污染物、皮肤接触地下水、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吸入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
[bookmark: bookmark60][bookmark: bookmark61][bookmark: _Toc15914][bookmark: _Toc13933]5.3 地块毒性评估
毒性评估的工作内容是在危害识别的基础上，分析关注污染物对人体健康的危害效应，包括致癌效应和非致癌效应。确定与关注污染物相关的的参数：包括致癌效应毒性参数、非致癌效应毒性参数及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
致癌效应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单位致癌因子（IUR）、呼吸吸入致癌斜率因子（SFi）、经口摄入致癌斜率因子（SFo）和皮肤接触致癌斜率因子（SFd）；
非致癌效应毒性参数包括呼吸吸入参考浓度（RfC）、呼吸吸入参考剂量（RfDi）、经口摄入参考剂量（RfDo）和皮肤接触参考剂量（RfDd）；
污染物的理化性质参数包括无量纲亨利常数（H ’）、空气中扩散系数（Da）、水中扩散系数（Dw）、土壤-有机碳分配系数（Koc）、水中溶解度（S）等。
评估过程中关注污染物的毒性参数值主要来源于《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25.3-2019）。本地块土壤关注污染和地下水关注污染物的毒性参数见表 5.3-1，污染物理化性质参数见表 5.3-2，污染物毒理毒性见表  5.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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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62][bookmark: _Toc20220][bookmark: _Toc10826]5.4 人体健康风险表征
根据建立的暴露概念模型、模型参数、污染物理化毒性参数等，针对筛选出的关注污染物，根据规划用途，分别计算最大检出含量对人体健康产生的致癌风险和非致癌危害商。
根据《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评估技术导则》（HJ 25.3-2019 ）规定，计算得到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超过10-6 或者危害商超过 1，该污染物的人体健康风险不可接受。
风险表征的计算公式如下所示：
1）经口摄入土壤单一污染物、皮肤接触土壤单一污染物、吸入受污染空气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空气、吸入室内空气中单一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分别采用以下公式得到：
[image: ]
[image: ]
[image: ]
以上公式用参数统称表示为：致癌风险=暴露量×暴露浓度×致癌斜率因子。
2）经口摄入土壤单一污染物、皮肤接触土壤单一污染物、吸入受污染空气土壤颗粒物、吸入室外空气、吸入室内空气中单一污染物危害商，分别采用以下公式得到：






以上公式用参数统称表示为：危害商=暴露量×暴露浓度/参考剂量。
[bookmark: bookmark63][bookmark: _Toc3419][bookmark: _Toc24221][bookmark: _Toc8645][bookmark: _Toc31902]5.4.1 风险计算
5.4.1.1 土壤污染物风险计算
对于单一污染物，计算经口摄入土壤、皮肤接触土壤、吸入土壤颗粒物暴露途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5.4.1.2 地下水污染物风险计算
单一污染物，计算吸入室外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和室内空气中来自地下水的气态污染物的致癌风险和危害商。
[bookmark: bookmark64][bookmark: bookmark65][bookmark: bookmark69][bookmark: bookmark80][bookmark: bookmark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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